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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大綱 

壹、背景說明及108年普會制度 
        修正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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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說明（1/5） 

（一）2008年爆發全球金融海嘯、

歐債危機之後，國內外各界

要求公部門提高財政透明度

與課責性的期盼日益殷切。

世界各主要國家乃紛紛透過

政府會計之改革，以強化人

民對政府財政之瞭解、信賴

與監督，進而發揮人民協力

治理之綜效。 

一、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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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說明（2/5） 

（二）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ECD)34個會員國中已

有約73%採權責發生基

礎；國際貨幣基金(IMF)

等國際組織近年積極鼓

勵採用權責發生基礎與

一致性的國際政府會計

準則；歐盟2013年研議

擬逐步以國際公共部門

會計準則（IPSASs）為

基礎，發展一套歐盟的

政府部門會計準則。 

：採用權責發生基礎之會員國(25個，73%) 

：採用現金基礎之會員國(6個，18%) 

：刻由現金基礎轉換為權責發生基礎之會員國 
 (3個，9%) 

資料來源：摘錄及翻譯自OECD, IFAC.(2017).Accrual Practices and 

Reform Experiences in OECD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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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說明（3/5） 

（一）中央公務機關會計處理主要依據： 

   1、61年全文修正會計法。 

  2、75年修正普通公務單位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

（以下簡稱普會制度）。 

二、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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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說明（4/5） 

（二）為強化精進我國政府會計，經參酌IPSAS

等國際政府會計理論及先進國家實務發

展，以及衡酌我國會計法、預算及決算編

製相關規定與實務作業，首先推進中央公

務機關適用之會計制度等研修作業。 

（三）主計總處於104年12月函頒修正普會制度，

自105年1月起正式實施，並於同年11月函頒

實施我國政府會計觀念及準則公報（原理原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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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說明（5/5） 

（四）配合核定相關法規修正，並衡酌機關實務辦理情形，

於106年12月完成普會制度修正作業，以增進公務機

關會計處理之周妥性。 

（五）因應會計法修正於108年11月奉總統公布施行，刪除

第29條文（政府之財物及固定負債不得列入平衡表），及修

正第4條、第7條、第10條、第16條、第60條、第65

條、第66條、第93條、第95條及第121條文，爰逐

條檢視政府會計觀念及準則公報、普會制度等相關規

制，於108年12月修正函頒，自109年1月1日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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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會制度108年修正重點（1/2） 

一. 精進公務機關會計處理，將原按普通公務、資本資

產、長期負債分設3套科目及帳表處理，整併為1套

科目及帳表，可於1張平衡表內清楚表達機關整體資

產及負債全貌，增進政府財務資訊完整性。  

二. 公務機關處分（購置）財產及舉借（償還）長期負

債造成之財務資源流入（流出），由原列為收入或

支出，改列為資產或負債科目。  

三. 新增資產提列折舊（耗）及攤銷應認列支出、長期

投資之續後評價及財產處分應計算損益等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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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會制度108年修正重點（2/2） 

四. 會計報告之格式，儘量採用與國際相同或類似，會計

科目朝現代化及採淺顯易懂之用語。 

五. 會計報表及決算報表分開表達。決算報表表達預算執

行結果，採與預算報表相同之基礎編製；會計報表則

依會計原則編製。二份報表不同處增編決算與會計收

支對照表，以勾稽轉換兩者間之差異。 

（摘錄自中央政府普通公務單位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總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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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大綱 

貳、公務機關收入科目及 
        分錄釋例介紹 



11 

收入支出認列基礎 

會計基礎（準1 §10 ） 

 政府會計基礎，除公庫出納會計採現金

基礎外，應採用權責發生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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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定義 

定義（準1 §3） 

政府收入（或收益），係指一會計期間內

經濟效益的增加，以資產流入、增值或負

債減少等方式，造成淨資產之增加。公務

機關之收入，尚包括公庫撥款造成財務資

源之流入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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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分類及認列（1/3） 

收入（準2 §2） 

 
一. 收入劃分為無對價交易收入及對價交易收入二種。 

 

 

 

二. 公務機關之收入，尚包括公庫撥款造成財務資源流

入部分。 

（一）無對價交易收入：係指政府無償獲得資源（於

收取資源時，無需給予同額或相近之報酬）。例如，

稅課收入等。 

（二）對價交易收入：係指政府有償提供財物或勞務

所獲得資源。例如，財產收益、投資收益、規

費收入及信託管理收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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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分類及認列（2/3） 

收 入 項 目 歲入來源別 說明 認 列 時 點 

 
 
 
 
無對
價交
易 
收入 

強制性
無對價
收入 

稅 課 收 入 
 
罰款及賠
償 收 入 

政府強制課徵之
稅課收入、或收
取違反法令、契
約規定之罰款及
賠償收入等。 

1.應於法令或契約規定之繳納期
間或可強制收取權發生時，且
資源很可能流入及金額能可靠
衡量時認列。 

2.收入之金額，為依有系統之方
法調整估計增補退稅款及估計
無法收回款項後之淨額。 

補助及
協助收
入 

補助及協
助 收 入 

不同政府間資源
之移轉收入，並
可規定用於特定
計畫、目的或期
間。 

1.應於資源提供者承諾給付，
且資源很可能流入及金額能
可靠衡量時認列。 

2.資源提供者若設有條件，尚
應於符合條件時始認列。 

3.符合條件前，資源收受者無
應收之權利，應作為預收款
項處理。 

捐獻及
贈與收
入 

捐獻及贈
與 收 入 

民間資源提供者
自願性移轉資源
予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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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分類及認列（3/3） 

對價交易收入 財 產 收 入 
 
營業盈餘及
事業收入 
 
規費收入等 

政府有償提供財
物或勞務所獲得
資源。 

除法律或政府會計相關
公報另有規定，依其規
定辦理外，應採用民營
事業適用之一般公認會
計原則處理。 

收 入 項 目 歲入來源別 說明 認 列 時 點 

公庫撥款 
 

經預算程序通過
所獲配可運用於
執行各項計畫之
財務資源。 

應於收到公庫撥款支應
或公庫集中支付其支出
款項時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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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課收入介紹（1/2） 

IPSAS（淨額法） 美國聯邦（備抵法） 澳洲（總額法） 

借：應收稅款    60 
  貸：稅課收入     60 

借：應收稅款    100 
  貸：稅課收入     60 
    備抵呆帳     40 

借：應收稅款      100 
   貸：稅課收入       100 
借：呆帳費用     40 
   貸：備抵呆帳      40 

按應收稅款中估計可收取
數，以淨額列示應收稅款
及收入數額。 

按應收債權總額，扣除預計
呆帳數後，以估計可實現數
認列收入數。 

按應收債權總額認列應收稅款
及收入數額，另表達可能產生
之呆帳數。 

註：假設尚未收繳稅單100張×1元－記載應收稅款，估計無法收回40元－提列備抵呆帳。  

一. 「稅課收入」係政府施政之基本財源，除於收取現金時

直接認列為收入外，採權責發生基礎，增列表達應收稅

款等，適正表達政府債權情形，並可強化徵稅之課責性

等。 

二. 目前國際政府會計理論以及各先進國家對稅課收入之報

導與認列等，依其國情與報導重點略有不同，經研析各

國之認列方式，我國採備抵法認列應收稅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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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課收入介紹（2/2） 

一. 應收稅款：於政府債權確定時，即於行政訴訟判決確定或

納稅義務人不再提起行政救濟等時點入帳。 
（開出稅單倘不服可提起訴訟，此時債權債務尚未確定，仍維持僅由

徵課單位列管，暫免列入會計報表） 

二. 備抵稅款：參考以往徵收情形等，估計無法收取數，提列

備抵呆稅 。  

三. 遞延收入：過渡期間依徵課會計制度規定，對應收稅款扣

除備抵呆稅後預計可收取數認列遞延收入，俟收現時再轉

列收入。  

四. 應收稅款之註銷：公務機關應依中央政府各機關註銷應收

款項、存貨及存出保證金會計事務處理作業規定報經主管

機關函轉審計部核定，財政部有關應收稅款等註銷作業依

徵課作業規範辦理，由審計部採事後審核方式，以維護納

稅人義務及簡化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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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庫撥款介紹（1/2） 

一. 依IPSAS18、24規定，政府收入分為：１.無對價收入（如

稅課等），２.對價收入（如財產孳息等），3.法定預算

（當資金撥入為支應公務機關等報導個體之營運活動，該

款項應認列收入）。另蒐整日本、紐西蘭及澳洲等先進國

家實務作法，對該等法定預算之撥用設配賦收入及皇室收

入（Revenue Crown）等科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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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庫撥款介紹（2/2） 

二. 參酌IPSAS與紐西蘭作法，公務機關與公庫（專責撥收款機

關）屬不同會計個體，二者間撥收款項均應詳實記載： 

收入繳庫8 

收入 

 ○○收入 8 

支出 

 繳付公庫數 8 

收支餘絀 0 

公庫撥款支付支出50 

收入 

 公庫撥入數 50 

支出 

 ○○支出 50 

收支餘絀 0 

（一）公庫撥入數：機關執行各項計畫預算，實質由公

庫撥付資源支應，機關可將該等撥入款項，視為

收入。 

（二）繳付公庫數：各機關收入需統一繳付公庫，於繳

付時認列支出。 

○○支出 50 

 公庫撥入數 50 

繳付公庫數 8 

 ○○收入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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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科目定義（1/3） 

預算科目 普會制度科目 定義 

4－收入 凡一會計期間內經濟效益的增加，以資
產流入、增值或負債減少等方式，造成
淨資產之增加，以及公庫撥款造成財務
資源流入部分屬之。 

 4101－公庫撥入數      

  410101－公庫撥入數 

凡收到公庫撥款支應或集中支付機關支付
相關款項屬之。增加之數，記入貸方；減
少之數，記入借方。 

稅課收入  4102－稅課收入     

  410201－稅課收入 

凡依相關稅法規定徵課之稅捐收入屬之。
但過渡期間得依徵課會計制度規定，對應
收稅款可收入數先認列為遞延收入，俟收
現時再轉列收入處理。 

罰款及賠償收入 

 

 

 4103－罰款及賠償收入 

  410301－罰款及賠償收入 

凡依據法令、契約所定收取之罰金、罰
鍰、怠金、過怠金、沒入金、沒入或沒
收物、賠償及罰款等收入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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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科目定義（2/3） 

規費收入 
 4104－規費收入 

  410401－規費收入 

凡依法令規定收取之行政、司法及使用規
費等收入屬之。 

財產收入 

 
 4105－財產收益 凡財產孳息、廢舊物品售價收入及財產交

易利益等屬之。 

財產孳息   410501－財產孳息收入 凡收取利息收入、租金收入及權利金屬之。 

廢舊物資售價 
   410502－廢舊物品售價 

     收入 

凡變賣廢舊物品等收入屬之。  

  410503－財產交易利益 

 

凡交換、移轉、處分固定資產、遞耗資產、
無形資產等所獲得之利益屬之。 

預算科目 普會制度科目 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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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科目定義（3/3） 

預算科目 普會制度科目 定義 
營業盈餘及事業收入 

 4106－投資收益 凡投資股息紅利、投資利益等屬
之。  

投資收益   410601－投資股息紅利 凡採權益法以外之投資獲配之現
金股息紅利屬之。 

  410602－投資利益 凡長期投資評價所認列之利益、
處分之利益等屬之。 

捐獻及贈與收入  4107－捐獻及贈與收入 

  410701－捐獻及贈與 

     收入 

凡接受自願性捐贈款或其他財物
等屬之。 

非營業特種基金賸餘繳庫（債務
基金、特別收入基金、資本計畫
基金部分）、獨占及專賣收入、
工程受益費收入、信託管理收入、
協助收入、其他收入 

  4108－其他收入 

  410801－其他收入 

凡不屬於以上之收入皆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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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錄釋例（1/15） 

交易事項 會計分錄 

收入類 

一. 

(一) 

 

 

 

各項收入     

收到現金收入 

 

借：繳付公庫數 

  各機關現金 

  各機關現金－在途現金 

  專戶存款 

 貸：XX收入  

各機關收入，依其性質貸記罰款及賠償收入、規費收入等各項收
入科目，其中已解繳公庫者，借記繳付公庫數科目。 
代庫機構已收取尚未解繳公庫等，借記各機關現金－在途現金科
目。 
機關自行收取尚未解繳公庫者，借記各機關現金科目，經存放機
關專戶者，則借記專戶存款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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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錄釋例（2/15） 

交易事項 會計分錄 

(二) 

 

 

發生及收取應收之款
項 

1.發生應收之款項 

 

 

 

（1）無對價交易收入
（包括稅課收入、
罰款及賠償收入、
捐獻及贈與收入
與其他無對價交
易收入等） 

 

借：應收款項 

  應收其他基金款 

  應收其他政府款 

 貸：XX收入 

   備抵呆稅(帳)－應收XX  

強制性無對價收入，應於法令或契約規定之繳納期間或可強制收取權發生時
，且資源很可能流入及金額能可靠衡量時，認列收入。收入之金額，為依有
系統之方法調整估計增補退稅款及估計無法收回款項後之淨額。(準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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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錄釋例（3/15） 

交易事項 會計分錄 

（2）對價交易收入 借：應收款項 

  應收其他基金款 

  應收其他政府款 

 貸：XX收入    

2.收取應收之款項 

 

 

借：繳付公庫數 

  各機關現金 

  各機關現金－在途現金 

  專戶存款 

 貸：應收款項 

   應收其他基金款 

   應收其他政府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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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錄釋例（4/15） 

交易事項 會計分錄 

(三) 

 

 

機關收取款項繳庫 借：繳付公庫數 

 貸：各機關現金 

   各機關現金－在途現金 

   專戶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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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錄釋例（5/15） 

交易事項 會計分錄 

(四) 應收之款項確定無法
收取 

1.無對價交易收入 

（1）無法收取之款
項於本年度已
認列收入 

借：備抵呆稅(帳)－應收XX 
  XX收入   
 貸：應收款項 
   應收其他基金款 
   應收其他政府款 

應收之款項確定無法收取時，應先沖減已提列之備抵呆帳。 
備抵呆帳不足沖減部分： 
於本年度已認列收入者，應沖減收入科目。 
於以前年度已認列收入者，應沖減淨資產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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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錄釋例（6/15） 

交易事項 會計分錄 

（2）無法收取之款項

於以前年度已認

列收入 

借：備抵呆稅(帳)－應收XX 

  淨資產 

 貸：應收款項 

   應收其他基金款 

   應收其他政府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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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錄釋例（7/15） 

交易事項 會計分錄 

2.對價交易收入 

（1）無法收取之款項於
本年度已認列收入 

借：XX收入   
 貸：應收款項 
   應收其他基金款 
   應收其他政府款 

（2）無法收取之款項於
以前年度已認列收
入 

借：淨資產 
 貸：應收款項 
   應收其他基金款 
   應收其他政府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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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錄釋例（8/15） 

交易事項 會計分錄 

二. 

(一) 

 

抵繳收入實物     

收到抵繳收入實物 

借：抵繳收入實物 

 貸：XX收入 

   應收款項 

 

收到抵繳收入實物，貸記收入科目。另收到之實物，係抵繳應收款項
部分，則貸記應收款項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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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錄釋例（9/15） 

交易事項 會計分錄 

(二) 變賣繳庫 
1.按帳面值變現 
 
 

 
借：繳付公庫數 
 貸：抵繳收入實物 
 
 

2.變現數超過帳面值 借：繳付公庫數 

 貸：抵繳收入實物 

   XX收入 
 

抵繳收入實物變現數超過帳面值時，依規定應繳庫，認列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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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錄釋例（10/15） 

交易事項 會計分錄 

3.變現數少於帳面值 

（1）抵繳收入實物於本
年度已認列收入 

借：繳付公庫數 

  XX收入 

 貸：抵繳收入實物 

（2）抵繳收入實物於以
前年度已認列收入 

借：繳付公庫數 

  淨資產 

 貸：抵繳收入實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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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錄釋例（11/15） 

交易事項 會計分錄 

三. 
 
(一) 

預(暫)收款及其他款項認列
收入 
認列收入 

1.來自預收款、暫收款部分 
 

借：預收款 
  預收其他基金款 
  預收其他政府款 
  暫收款 
 貸：XX收入 

2.來自存入保證金、代收款
及保管款部分 

 

借：存入保證金 
  應付代收款 
  應付保管款 
 貸：XX收入 

預(暫)收款項於符合收入認列條件（即預收款項已實現或暫收款項性
質確定為收入等），以及存入保證金、代收款、保管款項無法或無
須退還等時，應轉認列為收入，並辦理繳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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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錄釋例（12/15） 

交易事項 會計分錄 

(二) 繳庫 

 

借：繳付公庫數 

 貸：各機關現金 

   專戶存款 

四. 

(一) 

 

 

 

(二) 

各項收入退還 

退還本年度收入數 

 

 

 

退還以前年度收入數 

 

 

 

借：XX收入 

 貸：繳付公庫數 

   各機關現金 

   專戶存款 

借：淨資產 

 貸：公庫撥入數 

   各機關現金 

            專戶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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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錄釋例（13/15） 

交易事項 會計分錄 

五. 

 

特別收入基金解繳公庫 

 

 

借：繳付公庫數 

 貸：其他收入 

依主計總處於全球資訊網站公開之「中央政府普通公務單位會計制
度之一致規定修正對照表」說明略以，配合會計法刪除第29條條文
，以及修正後之政府會計準則公報第5號第10段規定，非營業特種
基金中之作業基金賸餘繳庫係認列為長期投資之減項，不再認列為
收入。至於政府為特定政務目的成立之債務基金、特別收入基金及
資本計畫基金，因其不以營利為目的、亦無永久性資本等特性，類
同公務機關，故公務機關對其增撥非屬長期投資性質，而該等基金
繳庫係屬例外情況，實際發生時將改列「其他收入」科目，爰刪除
「非營業特種基金賸餘繳庫」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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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錄釋例（14/15） 

交易事項 會計分錄 

六. 

(一) 

 

 

 

 

(二) 

 

年度終了 

查明應收之款項 

 

 

 

 

查明預收之款項 

 

 

 

 

借：應收款項 

  應收其他基金款 

  應收其他政府款 

 貸：XX收入 

   備抵呆稅(帳)－應收XX 

借：XX收入 

 貸：預收款 

   預收其他基金款 

   預收其他政府款 

應收款項如屬對價交易收入產生者，免記載備抵呆帳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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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錄釋例（15/15） 

交易事項 會計分錄 

(三) 備抵呆稅(帳)之估

列或調整 

1.估列或增列 

 

 

2.減列 

 

 

借：XX收入 

 貸：備抵呆稅(帳)－應收XX 

 

借：備抵呆稅(帳)－應收XX 

 貸：XX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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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大綱 

參、公務機關支出科目及 
        分錄釋例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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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準1） 

 

支出（或費損）：係指一會計期間內經濟

效益的減少，以資產流出、消耗或負債增

加等方式，造成淨資產之減少。公務機關

之支出，尚包括解繳公庫造成財務資源之

流出部分。 

支出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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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分類及認列（1/2） 

支 出 項 目 認 列 時 點 

施政支出 應於支付義務已發生且金額能可靠衡量

時認列。但週期性支出，法令規定有支

付時期者，應於支付時，認列支出。 

退休金支出 1.採確定提撥制，於提撥時認列。 

2.採確定給付制，於提撥時或到期給付

退休金（提撥不足部分）時認列。 

委辦支出 1.應於受託者已依契約規定支用時認列。 

2.對先行撥付受託者備用款項，其未支

用部分，會計期間終了應認列為預付

款項。 



41 

支出分類及認列（2/2） 

支 出 項 目 認 列 時 點 

不同政府間之補

（協）助或政府對

民間團體、個人之

補（捐）助及贈與 

1.資源提供者若未設定條件，應於

承諾給付，且支付義務已發生及

金額能可靠衡量時認列。 

2.若設有條件，尚應於資源收受者

符合相關法令或契約規定時始認

列。 

解繳公庫 收入款項於解繳公庫時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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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科目定義（1/5） 

預算科目 普會制度科目 定義 

5－支出 凡一會計期間內經濟效益的減
少，以資產流出、消耗或負債增
加等方式，造成淨資產之減少，
以及解繳公庫造成財務資源流出
部分屬之。  

 5101－繳付公庫數 凡機關向公庫繳付納庫之款項屬
之。增加之數，記入借方；減少
之數，記入貸方。    510101－繳付公庫數 

人事費   5102－人事支出 凡依法令規定進用（含聘僱）現
職人員之相關待遇（含退休）經
費屬之。   510201－人事支出 

業務費（委辦費之資本門除外）   5103－業務支出 凡處理經常一般公務或特定業務
及工作計畫所需之支出屬之。 

  510301－業務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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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科目定義（2/5） 

預算科目 普會制度科目 定義 

設備及投資    

投資（對債務基金、特
別收入基金、資本計畫
基金增撥） 

  510404－補助特種基金 凡各機關對中央政府所管除信託基金
以外之特種基金有關之補助款項屬之。 

獎補助費  5104－獎補助支出 凡各機關對所管中央政府特種基金、
地方或外國政府或對國內外民間團體
或個人之補助、捐助、獎助等屬之。 

對直轄市政府之補助   510401－補助直轄市政 
     府 

凡各機關對直轄市政府之補助款項屬
之。  

對臺灣省各縣市之補助 
 

  510402－補助臺灣省各 
                 縣市 

凡各機關對臺灣省各縣市政府之補助
款項屬之。 

對福建省各縣之補助   510403－補助福建省各 
                  縣 

凡各機關對福建省各縣政府之補助款
項屬之。 

對特種基金之補助 
 
 
 
 
 

  510404－補助特種基金 凡各機關對中央政府所管除信託基金
以外之特種基金有關之補助款項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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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科目定義（3/5） 

社會保險負擔、公保軍保
及退撫基金差額補助、社
會福利津貼及濟助、公費
就養及醫療補助、差額補
貼 

  510405－補助社會保險 
    及其他福利費用 

凡社會保險負擔、公保及退撫
基金差額補助、社會福利津貼
及濟助、公費就養及醫療補
助、差額補貼屬之。 

地方政府對下級政府之
補助、政府機關間之補
助、對外之捐助、對國
內團體之捐助、對私校
之 獎 助 、 對 學 生 之 獎
助、損失及賠償、獎勵
及慰問、其他補助及捐
助  

  510406－其他獎補捐助 凡政府機關間之補助、對外之捐
助、對國內團體之捐助、對私校
之獎助、對學生之獎助、損失及
賠償、獎勵及慰問、其他補助及
捐助屬之。 

 5105－財產損失  凡財產交易損失等屬之。 

  510501－財產交易損失 凡交換、移轉、處分固定資產、
遞耗資產、無形資產等所發生之
損失屬之。 

預算科目 普會制度科目 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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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科目定義（4/5） 

預算科目 普會制度科目 定義 

 5106－投資損失  凡長期投資評價所認列之損失、
處分之損失等屬之。 

  510601－投資損失 
債務費  5107－利息費用及手續費 凡支付債務利息、手續費及其

他利息等屬之。 

債務利息、手續費   510701－債務付息及手續 
      費 

凡支付債務利息及手續費等屬
之。 

  510702－其他利息 凡不屬於以上之其他利息皆屬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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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科目定義（5/5） 

預算科目 普會制度科目 定義 

 5109－其他支出 凡不屬於以上之支出皆屬之。  

  510901－其他支出 

 5108－折舊、折耗及攤銷 凡固定資產折舊、遞耗資產折
耗及無形資產攤銷屬之。 

  510801－固定資產折舊 凡按期提列固定資產之折舊屬
之。 

  510802－遞耗資產折耗 凡按期提列遞耗資產之折耗屬
之。 

  510803－無形資產攤銷 凡按期攤銷無形資產之數屬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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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錄釋例（1/9） 

交易事項 會計分錄 

支出類 

一.  

(一) 

 

 

 

 

(二) 

各項支出 

支付或發生支出 

 

 

 

 

支付應付之款項 

 

 

借：XX支出 

 貸：公庫撥入數 

   應付款項 

   應付其他基金款 

   應付其他政府款 

借：應付款項 

  應付其他基金款 

  應付其他政府款 

 貸：公庫撥入數 
各機關支付或發生支出時，依其性質借記人事支出、業務支出等各
項支出科目，其中公庫已撥款者，貸記公庫撥入數科目，尚未撥款
者，則貸記應付款項等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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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錄釋例（2/9） 

交易事項 會計分錄 

二. 

(一) 

 

購買及耗用材料 

購置 

 

借：材料 

 貸：公庫撥入數 

(二) 使用材料 

1.本年度XX計畫使用 

 

借：XX支出 

 貸：材料 

2.以前年度XX計畫使用 

（1）本制度實施（即
105年度）以前之
保留計畫使用 

借：其他應付款 

 貸：材料 

 

參閱「肆、公務機關預算控制科目及分錄釋例介紹」有關「專案或契約保留」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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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錄釋例（3/9） 

交易事項 會計分錄 

（2）本制度實施以後之
保留計畫使用 

借：XX支出 

 貸：材料 

 

3.使用以前年度購置之材
料，將其價款以本年度
預算數辦理繳庫 

借：繳付公庫數 

 貸：公庫撥入數 

依預算法第72條、各機關單位預算財務收支處理注意事項第10點
規定，會計年度結束後，各機關經費未經使用者應即停止使用，並
於國庫收支結束前將賸餘之經費繳還國庫。爰各機關使用以前年度
購置未配合計畫辦理預算保留之賸餘材料，應依上開規定將其價款
以本年度預算數辦理繳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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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錄釋例（4/9） 

交易事項 會計分錄 

(三) 材料盤點 

1.盤餘 

 

2.盤絀 

 

借：材料 

 貸：XX收入 

借：XX支出 

 貸：材料 

政府會計準則公報第4號「政府固定資產之會計處理」第13段規定
，固定資產毁損及遺失時，應將該資產之帳面價值沖減之，並列為
支出。茲以材料盤點時產生之盤餘、盤絀，將造成當期財務資源流
入、流出，其性質與固定資產毀損及遺失之情形相同，兩者應為一
致之會計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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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錄釋例（5/9） 

交易事項 會計分錄 

三. 預付款項轉正列支 

 

借：XX支出 

 貸：預付款 

   預付其他基金款 

   預付其他政府款 

預付款項於符合支出認列條件（即預付款項已實現）時，應轉列為支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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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錄釋例（6/9） 

交易事項 會計分錄 

四. 收回補（捐）助計畫
賸餘款 

(一) 於當年度收回 借：專戶存款 

 貸：獎補助支出－XX支出 

借：公庫撥入數 

 貸：專戶存款 

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第19條規定，中央對直轄市
、縣（市）政府補助款之撥付及執行，除應依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
點有關規定辦理外，屬計畫型補助款部分，於各項計畫經費執行結果
如有賸餘，其賸餘應按中央補助比率繳回國庫。但補助款賸餘未超過
新臺幣十萬元時，該受補助之直轄市、縣(市)政府得免予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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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錄釋例（7/9） 

交易事項 會計分錄 

(二) 於以後年度收回 借：專戶存款 

 貸：其他收入 

借：繳付公庫數 

 貸：專戶存款 

補（捐）助計畫於執行完成後尚有賸餘款，或發生資源收受者未能完
全履行相關規定，資源提供者若可要求收回已支付之部分或全部資源
時，於認列支出之當年度作為支出之減項，於以後年度則應列為收入
處理。(準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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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錄釋例（8/9） 

交易事項 會計分錄 

五. 

(一) 

年度終了 

查明應付之款項 

 

 

 

借：XX支出 

 貸：應付款項 

   應付其他基金款 

   應付其他政府款 

(二) 

 

查明預付之款項 借：預付款 

  預付其他基金款 

  預付其他政府款 

 貸：XX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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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錄釋例（9/9） 

交易事項 會計分錄 

六. 結帳 

收入、支出結轉淨資產 

借：XX收入 

  公庫撥入數 

  淨資產（借餘） 

 貸：XX支出 

   繳付公庫數 

   淨資產（貸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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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大綱 

肆、公務機關預算控制科目 
        及分錄釋例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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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控制科目（1/2） 

預算控制（準9） 

一. 預算控制科目：係為強化預算執行控制，

用以記載法定預算、分配預算及預算保留

等之會計科目。 

二. 預算成立、分配時：應設置適當之預算控

制科目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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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控制科目（2/2） 

預算控制（準9） 

三. 平時：預算控制科目之入帳金額，應與預算

科目金額相符，或能勾稽相合並適當說明其

關聯性。 

四. 年底：支出預算經核准轉入下年度繼續執行

部分，如契約責任數，應按其保留金額，作

預算保留紀錄。 

五. 年終關帳：會計年度終了時，預算控制科目

應予結清。有關預算保留數轉入下年度繼續

執行時，於該年度仍應作預算控制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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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會制度科目 定                   義 

81－預算控制 凡用以記載法定預算、分配預算及預算保
留等屬之。（本類科目透由預算執行報表
呈現相關資訊，以達預算控管目的） 

 8101－歲入預算數 
  810101-歲入預算數  

凡各機關歲入預算數屬之。核定之數，記
入借方；按期或按月轉列分配之數，記入
貸方；其相對科目為「910601預計繳付
數」。 

 8102－歲入分配數 
  810201-歲入分配數 

凡歲入預算數按期或按月分配之數屬之。
其由歲入預算數轉列分配之數，記入借方；
分配數減少及年度終了沖轉之數，記入貸
方。 

預算控制科目定義（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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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會制度科目 定                   義 

 8104－歲入保留待實現數  

  810401－歲入保留待實現數 

凡歲入預算經核准保留於以後年度繼續執行
之數屬之。保留之數，記入借方；註銷或沖
轉 之 數 ， 記 入 貸 方 ； 其 相 對 科 目 為
「910401歲入保留數」。 

 8105－歲出保留數 

  810501－歲出保留數 

 

凡歲出預算經核准保留於以後年度繼續執行
之數屬之。保留之數，記入借方；註銷或沖
轉 之 數 ， 記 入 貸 方 ； 其 相 對 科 目 為
「910501歲出保留數準備」。 

 8106－預計撥入數 

  810601－預計撥入數 

 

凡預計由公庫撥入支應歲出預算之數屬之。
核定預算及追加預算之數，記入借方；追減
預算及年度終了沖轉之數，記入貸方；其相
對科目為「910101歲出預算數」。 

預算控制科目定義（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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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會制度科目 定                   義 

 9101－歲出預算數 

  910101－歲出預算數 

 

凡各機關歲出預算數屬之。核定之數，記
入貸方；按期或按月轉入分配之數，記入
借方；其相對科目為「810601預計撥入
數」。 

 9102－歲出分配數 

  910201－歲出分配數 

 

凡歲出預算數按期或按月分配之數屬之。
其由歲出預算數轉列分配之數，記入貸方；
分配數減少及年度終了沖轉之數，記入借
方。 

預算控制科目定義（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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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會制度科目 定                   義 

 9104－歲入保留數 

  910401－歲入保留數 

 

凡歲入預算經核准保留於以後年度繼續執行之
數屬之。保留之數，記入貸方；註銷或沖轉之
數，記入借方；其相對科目為「810401歲入
保留待實現數」。 

 9105－歲出保留數準備 

  910501－歲出保留數準備 

 

凡歲出預算經核准保留於以後年度繼續執行之
數屬之。保留之數，記入貸方；註銷或沖轉之
數，記入借方；其相對科目為「810501歲出
保留數」。 

 9106－預計繳付數 

  910601－預計繳付數 

 

凡預計歲入預算繳付公庫之數屬之。核定預算
及追加預算之數，記入貸方；追減預算及年度
終了沖轉之數，記入借方；其相對科目為
「810101歲入預算數」。 

預算控制科目定義（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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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錄釋例（1/6） 

交易事項 會計分錄 

歲入類 

一. 

 

二. 

總預算核定公布 

 

分配預算核定 

借：歲入預算數 

 貸：預計繳付數 

借：歲入分配數 

 貸：歲入預算數 

上開分錄於追加預算及特別預算亦適用之。追減預算時，則為借貸
相反分錄。法定預算尚未審議通過或分配預算尚未核定前，以預算
案數、暫分配數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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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錄釋例（2/6） 

交易事項 會計分錄 

歲出類 

一. 

 

二. 

總預算核定公布 

 

分配預算核定 

借：預計撥入數 

 貸：歲出預算數 

借：歲出預算數 

 貸：歲出分配數 

上開分錄於追加預算及特別預算亦適用之；追減預算時，則為借貸
相反分錄。法定預算尚未審議通過或分配預算尚未核定前，以預算
案數、暫分配數記載。 

第二預備金、其他準備金及統籌科目等經費，支用機關奉核定動支
（支用）後，應記載核定動支（支用）之預算科目、預算數及分配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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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錄釋例（3/6） 

交易事項 會計分錄 

三. 年度終了 

(三) 
 
 
(四) 

歲入預算保留 
 
 
歲出預算保留 

借：歲入保留待實現數 
 貸：歲入保留數 
 
借：歲出保留數 
 貸：歲出保留數準備 

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36點規定，會計年度終了後，中央政府
各機關本年度或以前年度歲入、歲出款項，已發生尚未收得之收入
，應即轉入下年度列為以前年度應收款，其餘須經核准保留始得轉
入下年度繼續處理之收入、已發生尚未清償之債務或契約責任部分
，應填具保留數額表等陳報主管機關核轉行政院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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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或專案保留 

 專案或契約保留因尚未產生債權債務等，且

不符合會計權責發生基礎之認列原則，其處

理如下： 

104年度以前 

經審計機關審核已列入平
衡表之應付歲出保留款，
原則維持，不追溯調整，
並配合普會制度會計科目
修正改列至其他應付款，
俟相關契約履行時沖轉。 

105年度起 

於年底申請保留時，列為
歲出保留數（準備），於
會計年度終了時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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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錄釋例（4/6） 

交易事項 會計分錄 

四. 結帳 

(一) 

 

 

結清歲入、歲出分配數等預
算控制科目預算保留 

借：歲出分配數 

  預計繳付數 

 貸：歲入分配數 

   預計撥入數 

(二) 結清歲入保留數相關科目 借：歲入保留數 

 貸：歲入保留待實現數 

(三) 結清歲出保留數相關科目 借：歲出保留數準備 

 貸：歲出保留數 

餘額為零 會計年度終了時，預算控制科目應予結清(準9§7)。  

如預算有未辦理分配部分，亦須一併結清，借記：歲出預算數，貸記
：預計撥入數，或借記：預計繳付數，貸記：歲入預算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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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錄釋例（5/6） 

交易事項 會計分錄 

五. 次年度開始 

(一) 

 

 

記載轉入當年度待執
行之歲入保留數 

借：歲入保留待實現數 

 貸：歲入保留數 

(二) 記載轉入當年度待執
行之歲出保留數 

借：歲出保留數 

 貸：歲出保留數準備 

會計年度終了時，預算控制科目應予結清。預算保留數轉入下年度
繼續執行時，於該年度仍應作預算控制紀錄(準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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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錄釋例（6/6） 

交易事項 會計分錄 

六. 支付以前年度歲出保

留數 

借：XX支出 

 貸：公庫撥入數 

借：歲出保留數準備 

 貸：歲出保留數 

七. 收到以前年度歲出保

留數 

借：繳付公庫數 

 貸：XX收入 

借：歲入保留數 

 貸：歲入保留待實現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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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大綱 

伍、行政院、審計部修正收入 
        、支出分錄釋例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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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修正收入、支出及保留數(1/2) 

各主管機關接到各機關之決算，應即查核彙編，

如發現其中有不當或錯誤，應修正彙編之，連同

單位決算，轉送中央主計機關。 

前項彙編之修正事項，應通知原編造機關及審計

機關。 

中央主計機關彙編總決算，準用前兩項之規定。 

如依法增列應收數、減列
應付數及歲出保留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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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錄釋例（1/8） 

交易事項 會計分錄 

一. 增列收入實現數 借：各機關現金 

  專戶存款 

  預收款 

  預收其他基金款 

  預收其他政府款 

 貸：XX收入 

本分錄係表達修正時之記載，至後續納庫等處理，同收入類「一.各
項收入」之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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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事項 會計分錄 

二. 減列收入實現數 

（一） 減列 借：XX收入 

 貸：預收款 

   預收其他基金款 

   預收其他政府款 

（二） 退還收入款 

1.減列之收入款已於
上年度辦理繳庫 

借：預收款 

  預收其他基金款 

  預收其他政府款 

 貸：公庫撥入數 

分錄釋例（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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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事項 會計分錄 

2.減列之收入款已於
本年度辦理繳庫 

借：預收款 

  預收其他基金款 

  預收其他政府款 

 貸：繳付公庫數 

3.減列之收入款留存
機關尚未繳庫 

借：預收款 

  預收其他基金款 

  預收其他政府款 

 貸：各機關現金 

   專戶存款 

分錄釋例（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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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錄釋例（4/8） 

交易事項 會計分錄 

三. 增列應收數 借：應收款項 

  應收其他基金款 

  應收其他政府款 

 貸：XX收入 

   備抵呆稅（帳）－應收XX 

如屬對價交易收入產生之款項，免記載備抵呆帳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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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錄釋例（5/8） 

交易事項 會計分錄 

四. 減列應收數 借：XX收入 

  備抵呆稅（帳）－應收XX 

 貸：應收款項 

   應收其他基金款 

   應收其他政府款 

 

如屬對價交易收入產生之款項，免記載備抵呆帳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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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錄釋例（6/8） 

交易事項 會計分錄 

五. 減列支出實現數 

(一 )  減列支出實現數改列
賸餘繳庫數 

1.減列 借：其他應收款 

 貸：XX支出 

2.收回款項繳庫 借：各機關現金 

  專戶存款 

 貸：其他應收款 

借：繳付公庫數 

 貸：各機關現金 

   專戶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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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錄釋例（7/8） 

交易事項 會計分錄 

(二 )  減列支出實現數改列
應付數 

借：預付款 

  預付其他基金款 

  預付其他政府款 

 貸：應付款項 

   應付其他基金款 

   應付其他政府款 

(三 )  減列支出實現數改列
歲出保留數 

 

借：預付款 

  預付其他基金款 

  預付其他政府款 

 貸：XX支出 

借：歲出保留數 

 貸：歲出保留數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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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錄釋例（8/8） 

交易事項 會計分錄 

六. 減列應付數 借：應付款項 

  應付其他基金款 

  應付其他政府款 

 貸：XX支出 

七. 

 

減列歲出保留數 借：歲出保留數準備 

 貸：歲出保留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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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部修正收入、支出及保留數(1/3) 

政府於會計年度結束後，應編製總決算，送審計

機關審核。 

中央政府年度總決算，應由審計部於行政院提出

後3個月內完成其審核，並提出審核報告於立法

院。 

依法修正增（減）列收入、支出
實現數、應收數、應付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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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錄釋例（1/10） 

交易事項 會計分錄 

一. 增列收入實現數 借：各機關現金 

  專戶存款 

  預收款 

  預收其他基金款 

  預收其他政府款 

 貸：淨資產 

本分錄係表達修正時之記載，至後續納庫等處理，同收入類「一.各
項收入」之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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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事項 會計分錄 

二. 減列收入實現數 

（一） 減列 借：淨資產 

 貸：預收款 

   預收其他基金款 

   預收其他政府款 

（二） 退還收入款 

1.減列之收入款已於
上年度辦理繳庫 

借：預收款 

  預收其他基金款 

  預收其他政府款 

 貸：公庫撥入數 

分錄釋例（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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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事項 會計分錄 

2.減列之收入款已於
本年度辦理繳庫 

借：預收款 

  預收其他基金款 

  預收其他政府款 

 貸：繳付公庫數 

3.減列之收入款留存
機關尚未繳庫 

借：預收款 

  預收其他基金款 

  預收其他政府款 

 貸：各機關現金 

   專戶存款 

分錄釋例（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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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錄釋例（4/10） 

交易事項 會計分錄 

三. 增列應收數 借：應收款項 

  應收其他基金款 

  應收其他政府款 

 貸：淨資產 

   備抵呆稅（帳）－應收XX 

如屬對價交易收入產生之款項，免記載備抵呆帳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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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錄釋例（5/10） 

交易事項 會計分錄 

四. 減列應收數 借：淨資產 

  備抵呆稅（帳）－應收XX 

 貸：應收款項 

   應收其他基金款 

   應收其他政府款 

 

如屬對價交易收入產生之款項，免記載備抵呆帳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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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錄釋例（6/10） 

交易事項 會計分錄 

五. 減列支出實現數 

(一 )  減列支出實現數改列
賸餘繳庫數 

1.減列 借：其他應收款 

 貸：淨資產 

2.收回款項繳庫 借：各機關現金 

  專戶存款 

 貸：其他應收款 

借：繳付公庫數 

 貸：各機關現金 

   專戶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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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錄釋例（7/10） 

交易事項 會計分錄 

(二 )  減列支出實現數改列
應付數 

借：預付款 

  預付其他基金款 

  預付其他政府款 

 貸：應付款項 

   應付其他基金款 

   應付其他政府款 

(三 )  減列支出實現數改列
歲出保留數 

 

借：預付款 

  預付其他基金款 

  預付其他政府款 

 貸：淨資產 

借：歲出保留數 

 貸：歲出保留數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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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錄釋例（8/10） 

交易事項 會計分錄 

六. 減列應付數 借：應付款項 

  應付其他基金款 

  應付其他政府款 

 貸：淨資產 

七. 

 

減列歲出保留數 借：歲出保留數準備 

 貸：歲出保留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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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錄釋例（9/10） 

交易事項 會計分錄 

八. 剔除支出 

(一 )  剔除 

 

 

1.年度進行中剔除支出 借：應收剔除經費 

 貸：XX支出 

2.年度終了後剔除以前
年度支出 

借：應收剔除經費 

 貸：淨資產 

(二 )  本年度收到當年度剔
除經費並辦理繳庫 

借：各機關現金 

  專戶存款 

 貸：應收剔除經費 

借：公庫撥入數 

 貸：各機關現金 

   專戶存款 



90 

分錄釋例（10/10） 

交易事項 會計分錄 

(三 )  本年度收到以前年度
剔除經費並辦理繳庫 

借：各機關現金 

  專戶存款 

 貸：應收剔除經費 

借：繳付公庫數 

 貸：各機關現金 

   專戶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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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大綱 

陸、決算／預算執行與會計 
        收支對照表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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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支出表 

公務機關 

歲入累計表 

科目 預算數 執行數 

合計 

  稅課收入 

    ： 

經費累計表 

科目 預算數 執行數 

合計 

 ○○計畫 

    ： 

收入支出表 

收入                         
  公庫撥入數 

  稅課收入 
  ： 

支出  
 繳付公庫數 

 人事支出 
  ： 

收支餘絀 

總會計-公務部分 

一. 政府公務機關為表達預算執行，將歲入預算、歲出預算

分兩套帳表（歲入累計表、經費累計表）表達。 

二. 公務單位會計則參考國際政府會計理論與先進國家作

法，將收支合併表達於收入支出表，完整呈現機關收支

執行等，並將收入支出之賸餘（或差短）以收支餘絀表

達。 

 公務機關收入支出表 

收入                        

  稅課收入 
  ： 

支出  

 人事支出 
  ： 

收支餘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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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算／預算執行與會計收支對照表（１/２） 

政府公務機關自109年度起會計報表及決算（預算執行）

報表分開表達。決算報表為表達預算執行結果，採與預算報表

相同之基礎（現金基礎）編製；會計報表則依會計原則編製。

二份報表不同處，增編決算／預算執行與會計收支對照表，以

勾稽轉換兩者間之差異（普會制度 總說明五）。 

 ☉格式 15 

（機關名稱） 

預算執行與會計收支對照表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單位：新臺幣元 

預 算 項 目 預算執行數 調整數 會計收支 會 計 科 目 

歲入   

  

    收入 

         公庫撥入數 

稅課收入     稅課收入 

罰款及賠償收入         罰款及賠償收入 

：     ： 

歲出     支出 

     繳付公庫數 

人事費     人事支出 

業務費     業務支出 

：     ： 

歲計餘絀     收支餘絀 

註：本表調整數應敘明調整項目及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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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預算項目及會計科目比較 

一、歲入 收入
  1.公庫撥入數

  1.稅課收入   2.稅課收入

  2.罰款及賠償收入   3.罰款及賠償收入

  3.規費收入   4.規費收入

  4.財產收入   5.財產收益

財產孳息 財產孳息收入

財產售價

財產作價

投資收回

  國營事業資本收回

  非營業特種基金收回

  投資資本收回

廢舊物資售價 廢舊物品售價收入

財產交易利益

  5.營業盈餘及事業收入   6.投資收益

營業基金盈餘繳庫

非營業特種基金賸餘繳庫

投資收益 投資股息紅利

投資利益

  6.協助收入

  7.捐獻及贈與收入   7.捐獻及贈與收入

  8.信託管理收入

  9.其他收入   8.其他收入

二、債務之舉借

             收入合計              收入合計

預算 普會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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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預算項目及會計科目比較 
預算 普會制度 

一、歲出 支出

繳付公庫數
繳付公庫數

人事費 人事支出
民意代表待遇、……、調待準備 人事支出

業務費 業務支出
教育訓練費、……、委辦費（經常門部分）、……、特別費 業務支出

委辦費（資本門部分）

設備及投資
土地、……、投資（對營業基金增資、對作業基金增撥、對民間企業投資）

獎補助支出
補助特種基金

獎補助費 獎補助支出
對直轄市政府之補助 補助直轄市政府

對臺灣省各縣市之補助 補助臺灣省各縣市

對福建省各縣之補助 補助福建省各縣

對特種基金之補助 補助特種基金

社會保險負擔、公保軍保及退撫基金差額補助、……、差額補貼 補助社會保險及其他福利費用

地方政府對下級政府之補助、政府機關間之補助、……、其他補助及捐助 其他獎補捐助

財產損失
財產交易損失

投資損失
投資損失

債務費 利息費用及手續費
債務利息、手續費 債務付息及手續費

其他利息

折舊、折耗及攤銷
固定資產折舊

遞耗資產折耗

無形資產攤銷

其他支出
其他支出

預備金
第一預備金、第二預備金、其他準備金

二、債務之償還

支出合計 支出合計

投資（對特別收入基金、債務基金與資本計畫基金增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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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算／預算執行與會計收支對照表（２/２） 

單位：新臺幣元 
預算項目 預算執行數 調整數 會計收支 會計科目

歲入 1,689,832 543,007,080 544,696,912 收入

543,507,080 543,507,080 　公庫撥入數

　稅課收入 　稅課收入

　罰款及賠償收入 1,500 1,500 　罰款及賠償收入

　規費收入 79,400 79,400 　規費收入

　財產收入 719,528 719,528 　財產收益

　營業盈餘及事業收入 500,000 -500,000 　投資收益

　捐獻及贈與收入 　捐獻及贈與收入

　其他收入 389,404 389,404 　其他收入

歲出 527,139,653 33,470,209 560,609,862 支出

1,189,832 1,189,832 　繳付公庫數

　人事費 460,959,070 460,959,070 　人事支出

　業務費 58,398,803 9,000 58,407,803 　業務支出

　獎補助費 136,000 136,000 　獎補助支出

　設備及投資 7,645,780 -7,645,780

62,899 62,899 　財產損失

　投資損失

　債務費 　利息費用及手續費

39,854,258 39,854,258 　折舊、折耗及攤銷

　其他支出

歲計餘絀 -525,449,821 509,536,871 -15,912,950 收支餘絀

甲機關 
預算執行與會計收支對照表 

109年1月1日至109年5月31日 

表下備註： 
1.本表預算執行數欄「營業盈餘及事業收入」50萬元，係收到採用權益法評價之投資單
位發放現金股利，已列入採權益法之投資評價調整科目（減少評價之數，記入貸方）並
於平衡表表達，於會計收支上不列為收入科目，應自調整數欄位扣除。 

2.本表預算執行數欄「設備及投資」764萬5,780元，其中763萬6,780元已列入機械設備
等相關資產科目並於平衡表表達，於會計收支上不列為支出科目，應自調整數欄位扣除
，其餘9,000元則屬實際購入金額未達國有財產法所定財產認列標準之物品，因依規定
可照法定預算執行，致與會計列帳科目不同，須調整至「業務支出」項下。 

3.本表會計收支欄「公庫撥入數」及「繳付公庫數」係供機關核對其與公庫間之現金收付
情形，另「財產損失」、「折舊、折耗及攤銷」係採用權責發生基礎所產生之評價科目
等，未編列預算，自不在預算執行表表達，應自調整數欄位加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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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付公庫數分析表 
☉格式 8 

（機關名稱） 

繳付公庫數分析表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單位：新臺幣元 

項         目 

歲 
入 
實 
現 
數 

 
減

項： 

歲入

待納

庫數 

加                  項 

 

繳付公庫數 

 
(9)= (1)-(2) 

+(3)+(4)+(5) 
+(6)+(7)+(8) 

以前
年度
待納
庫繳
庫數 

以前年度撥款 
於本年度繳還數 

預

收

款 

剔
除
經
費 

材料 
存出 

保證金 

其他 
應收

款 

(1) (2) (3) (4) (5) (6) (7) (8) 

合計 

本年度 

稅課收入 

： 

 
 

以前年度 

一、以前年度應收（保留）數 

二、以前年度歲入納庫款 

三、收回以前年度支出賸餘款 

： 

         

 

 

單位:新臺幣元  

說明： 
1.欄(1)歲入實現數，係本年度及以前年度保留預算於本年度實現
數，應分別與歲入累計表及歲入轉入數累計表之累計實現數金
額一致。 

2.欄(2)歲入待納庫數，係本年度歲入實現數中，尚未繳庫部分。 
3.欄(3)以前年度待納庫繳庫數，係以前年度歲入實現數尚未繳庫部
分，於本年度繳庫數。 

4.欄(4、5、6)材料、存出保證金、其他應收款，係收到以前年
度支付之材料、存出保證金及預付款。 

5.欄(7)預收款，係本年度已繳公庫(以後須退庫)之預收款。 
6.欄(8)剔除經費，係收到以前年度剔除經費。 
7.欄(9)繳付公庫數，年底時應與公庫庫款收入對帳單累計收入金
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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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庫撥入數分析表 
☉格式 9 

（機關名稱） 

公庫撥入數分析表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單位：新臺幣元 

項         目 

歲 
出 
實 
現 
數 

加        項 減項： 
以前年
度撥款
於本年
度實現
數 

公庫撥入數 

 
(9)= (1)+(2) 

 
+(3)+(4)+(5)  
 +(6)+(7)-(8) 

公庫 

分配

數 

餘額 

預 

付 

款 

材 

 

料 

存出 

保證

金 

零 

用 

金 

退還 
收入 
（預
收）
款 

其他 

應收

款 

(1) (2) (3) (4) (5) (6) (7) (8) 

合計 

本年度 

xx（業務/工作計畫） 

： 

以前年度 

一、以前年度應付（保留）數 

 xx 年度 xx（業務/工作計畫） 

 ： 

二、退還以前年度收入數 

 xx 年度 xx（來源別科目) 

 ： 
 

          

 

單位:新臺幣元  

說明： 
1.欄(1)歲出實現數，係本年度及以前年度保留預算於本年度實現數
，應分別與經費累計表及歲出轉入數累計表之累計實現數金額一
致。 

2.欄(2、3、4)預付款、材料、存出保證金，係本年度或以前年度
保留預算於本年度支付之預付款、材料及存出保證金。 

3.欄(5)零用金，係以本年度預算支付之零用金。 
4.欄(6)退還收入(預收)款，係由公庫退還以前年度已繳庫之歲入款
或預收款。 

5.欄(7)其他應收款，係本年度或以前年度保留預算於本年度支付之
預付款(未辦理保留)以後年度須收回數。 

6.欄(8)以前年度撥款於本年度實現數，係以前年度公庫已撥之預付
款本年度轉列實現數部分。 

7.欄(9)公庫撥入數，年底時應與公庫庫款支付對帳單累計支付金額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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